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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 0411 民 初
5182号

刘晓红：本院受理原
告吴旻旻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
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421 民 初
5418号

沈亚萍、徐思晨、徐诗
佳、徐阿土、胡兴珠：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善县支行与
被告沈亚萍、徐思晨、徐诗
佳、徐阿土、胡兴珠被继承
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421民初5418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421 民 初
5530号

顾永明、吴天明：本院
受理原告吴建青与被告顾
永明、吴天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421 民 初
5530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8639
号

王立伟：本院受理的
原告杨绍贵诉被告王立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
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原告提出如下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
立伟归还借款本金50000
元；2、判令被告王立伟自
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4倍支付原告逾期付款
利息；3、判令被告王立伟
承担本案实现债权过程中
的律师费、诉讼费、交通
费、执行费等一切合理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8
年4月18日14时整在海宁
市人民法院第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481 民 初
9028号

盛超、马晓平：本院
受理的原告王凯诉被告
盛超、马晓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
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
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提出如下诉讼
请求：1、判令二被告归还
借款50000元及借款利息
（自2017年7月26日起，
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2、判令二被
告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费
用4000元；3、判令二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4月18日15时整在海宁
市人民法院第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4439
号

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原告浙江辉腾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判决：一、被告杭州太行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
辉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货款
119793.6元并支付自2015
年12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计算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
二、驳回原告浙江辉腾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81民初443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826号

周建中、杨希平：本院
受理原告周小堂与被告周
建中、杨希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4826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案件缴纳费用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撤被告杨
希平）。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093
号

宋国梁：本院受理原告
陈建勇、严金娣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0502民7093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
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291
号

胡冲、沈燕：本院受理
的原告程三宝与被告胡冲、
沈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
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6291号
民事判决书、（2017）浙0502
民初6291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347
号

徐建芳、汪月凤：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南浔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织里
支行与被告朱丽玉、顾永
林、徐建芳、汪月凤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
案定于2018年4月24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767号

湖州南浔东强家私厂、
褚晓东：本院受理原告何峰
与被告湖州南浔东强家私
厂、褚晓东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47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
关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 初
3906号

湖州南浔迈丰家具
厂、陆建新、陆慧冬：本院
受理原告章玉根诉你们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7）浙0503民初390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 初
4684号

曹土根：本院受理原
告张卫敏与被告曹土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须知、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8年4月16日
13时30分在本院双林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 初
5148号

吴文欣：本院审理原
告何贵华与被告吴文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523民
初514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吴文欣
偿还原告何贵华借款
155325.06元，支付利息
（截至2017年7月7日为
3915元，自2017年7月8
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
并承担原告实现债权费
用9968元，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
二、准予对被告吴文欣名
下 的 大 众 牌
SVW6451JED小型普通
客车（车辆识别代号LS-
VX065N6F2238094；车
牌号：浙EKW876）采取
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
价，原告何贵华对变价后
所得款项就本判决第一
项债权在最高限额20万
元内优先受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4090元，由被告吴文欣
负担3672元，由原告何贵
华负担418元，限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缴
纳。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至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5881号

鲍俊健：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诉被告鲍俊
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702民初
15881号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调
解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6833号

陶运祥：本院受理原
告何韶军诉被告陶运祥、
徐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应诉通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 浙 0782 民 初
20804号

虞樟勇：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金绣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河马
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义乌驰
茂商贸有限公司、虞爱萍、
赵佳平、虞菊芳、虞志磊、虞
樟勇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开庭传
票等材料。原告要求：一、
被告浙江河马实业有限公
司返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
币95万元整，并支付利息、
罚息、资金组织安排费用
（利息、罚息、资金组织安排
费用自2015年11月30日
起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暂算至
2017年12月4日尚欠利息
为280727元、尚欠罚息为
130313元，尚欠资金组织安
排费用116899元），暂共计
1477939元。二、被告浙江
义乌驰茂商贸有限公司、虞
爱萍、赵佳平、虞菊芳、虞志
磊、虞樟勇对上述借款及利
息、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浙江河马实业有限
公司、浙江义乌驰茂商贸有
限公司、虞爱萍、赵佳平、虞
菊芳、虞志磊、虞樟勇共同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原告
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
费。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
合议庭于2018年3月28日
9时45分在本院第二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 浙 0782 民 初
16481号

蓝碧玉：本院受理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分行诉被告扬小龙、蓝碧
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
令状式法律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诉讼材料。本案定
于2018年4月4日9：00在本
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5741号

浙江圣旺箱包有限公
司、饶松飞、王春芽：本院受
理原告金华市晒康塑业科
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圣
旺箱包有限公司、饶松飞、
王春芽、徐贤表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无法以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原告诉请判令四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266919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
于2018年3月22日下午14
时40分在廿三里法庭四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届时你们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4970
号

浙江圣旺箱包有限公
司、义乌富迪手袋厂、饶松
飞：本院受理原告盛超诉被
告浙江圣旺箱包有限公司、
义乌富迪手袋厂、徐贤表、
饶松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无法以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请判令四被告偿还
原告人民币 50 万元及利
息，利息自2016年12月28
日起至还清日期止，按约定
利息月息2分计算。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案定于2018年3月22日
下午14时20分在廿三里法
庭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届时你们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6263
号

饶松飞、义乌富迪手袋
厂、浙江圣旺箱包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中
新力合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徐贤表、饶松飞、义乌富
迪手袋厂、浙江圣旺箱包有
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表、
判后答疑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徐贤表向
原告偿还代偿款729197.62
元及代偿款占用费1458.4
（按照年利率24%自2017年
9月22日起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饶
松飞、义乌富迪手袋厂、浙
江圣旺箱包有限公司对被
告徐贤表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
案定于2018年3月22日下
午15时00分在廿三里法庭
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届时你们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2298号

陈敦作、唐玉珍：本院
受理原告朱林诉被告陈敦
作、唐玉珍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
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本案定于2018年3
月14日09时45分在廿三里
法庭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届时你们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20407号

吴志军：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天涯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的车辆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
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公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依法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汽车租费
人民币21520元整。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毛滨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毛国新、
刘剑军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4月4日9时20分在
第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7586号

张丽莎：本院对原告陈
云波与被告张丽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完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民初758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781号

毛深照：本院受理原告李
专科与被告毛深照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678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毛
深照支付原告李专科货款
1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7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826元，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12
月18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543号，开
庭时间应为“2018年4月10
日14时30分”，特此更正。


